


芒财农〔2023〕125号
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

2021年结余其他涉农资金统筹后重新安排的通知

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芒市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芒市2023年第四批整合资金分配计划的批复》（芒政复〔2023〕121号），现将2021年结余其他涉农资金统筹后重新安排270.52万元下达给你们。具体项目和金额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见附表。
 
附件：1.2021年结余其他涉农资金统筹后重新安排项目表

2.2021年结余其他涉农资金统筹后重新安排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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